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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指
出，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民办学校）
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一些“黑机构”搞恶性竞争，导致“劣币
驱逐良币”，扰乱行业生态，损害家长和
学生权益。
　　《办法》第十七条列明了擅自举办校
外培训机构的认定情形，规定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
同时符合线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或线
上培训有特定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有2名
以上培训从业人员、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
分工的，即构成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责令停止举办、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
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上述负责人表示，未经审批擅自有偿
开展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存在培训环境
安全风险、培训内容危害风险、“超标超
纲”违背教育规律风险、从业人员侵害学
生风险、“退费难”风险等各种隐患，既
容易损害家长权益和学生身心健康，又可
能使全社会陷入“教育内卷”无益竞争的
泥潭。必须把隐形变异培训问题整治作为
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的重要内容，依法
坚决予以打击。
　　《办法》第十八条明确了擅自有偿开
展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的情形，列举了
“转线上”“转地下”“换马甲”等三种
隐形变异行为及兜底条款，规定了责令改
正，退还所收费用，予以警告或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同时，《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对中小
学在职教师擅自有偿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行
为，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八条列明的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
行为包括：（一）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
议、直播平台等方式有偿开展校外培训
的；（二）利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
场所有偿组织开展“一对一”“一对多”
等校外培训的；（三）以咨询、文化传
播、素质拓展、竞赛、思维训练、家政服
务、家庭教育指导、住家教师、众筹私
教、游学、研学、冬夏令营、托管等名义
有偿开展校外培训的；（四）其他未经审
批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尚不符合本《办
法》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

　　“违规提供线下场所或线上渠道为违

法违规培训活动提供了基础环境，一些协
助者在执法人员责令改正后仍然拒不改
正，必须依法予以处罚。”上述负责人
表示。
　　《办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违法校外培训活动的情况存在，仍为其提
供场所的；网络平台运营者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其用户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
播平台等方式违法开展线上校外培训，仍
为其提供服务的，首先责令其限期改正，
对逾期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

　　据悉，教育部此前已出台《中小学生
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校外
培训材料严禁出现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损
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破坏民族团结、宣扬
宗教迷信等内容，不得含有暴力、恐怖、
赌博、毒品、性侵害、淫秽、教唆犯罪等
内容，不得违背教育规律“超标超纲”开
展学科类培训。
　　《办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培训
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
部门有关规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予以从重处罚，规定了责令限期改
正，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直至
责令停止招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的
处罚。
　　第二十一条列明的违法行为包括：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阻碍国家教育制度实施的；
（二）培训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
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影响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的；（三）超前超标开展学科类
培训的；（四）培训时间违反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
关规定开展培训活动的。

　　教育部会同人社部出台的《校外培训
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规定，受到剥夺
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
刑事处罚的人员，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
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不得聘用为
校外培训从业人员。近期，教育部又全面
推行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准入查询制
度，开展从业人员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集
中查询。
　　《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校外
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聘任与管理违反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有关
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退还所收费用后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
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第二十二条列明的违规行为包括：
（一）与中小学联合招生等违反规定招收
学员的；（二）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
聘任与管理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校外
培训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三）校外培
训机构收费价格、收费行为、预收费管理
等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有关规

定的；（四）线上校外培训包含与培训无
关的网络游戏内容及链接的；（五）线上
校外培训未按照国务院校外培训主管部门
有关规定留存培训内容、培训数据、直播
培训影像的；（六）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
规发布广告的；（七）其他管理混乱严重
影响教育教学的。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表
示，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拒不执行校外培训
收费价格、收费行为、预收费管理等有关
规定，违规收取大额预收费导致“卷款跑
路”风险。此前，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已
出台有关政策，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
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学科
类培训收取费用不得超过政府指导价限额
标准，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
5000元。
　　《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校外
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
院相关部门有关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
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止招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针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
动，教育部等四部门已公布《2022—2025学
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
单》，各地也公布了管辖范围内的竞赛活
动“白名单”，凡未列入“白名单”的均
属违规举办的“黑竞赛”。
　　上述负责人指出，这类“黑竞赛”普
遍存在收费高昂、管理混乱、质量低下、
兜售奖项、牟取暴利等严重问题，不仅加
重学生负担、影响校外培训治理成效、破
坏教育生态，而且隐藏诈骗风险、侵害群
众利益，必须依法予以治理。
　　《办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校外
培训机构擅自组织面向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
童、中小学生的社会性竞赛活动的，责令
改正，退还所收费用，予以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

　　如发现违法培训问题线索，可通过国
务院“互联网+督查”、教育部官网、“中
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及各地开通的监
督举报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如涉及违法违规
收退费等经济纠纷问题，还可通过全国
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也可向当地消协
组织投诉举
报，共同推动
形成群防群
治的良好局
面，共同维护
学生及家长
的合法权益。
 本报综合

　　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行
为，如何处罚？

　　对为违法违规培训活动提
供线下场所或线上渠道且拒不
改正的行为，如何处罚？

　　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未经审批有偿开展学科类隐
形变异培训的行为，如何处罚？

　　对校外培训机构聘用有性侵
前科等违法犯罪人员为学生开展
培训的行为，如何处罚？

　　对擅自组织面向中小学生的社
会性竞赛活动的行为，如何处罚？

  发现校外培训违法线索如
何举报？

　　对校外培训机构培训内容
存在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行为，如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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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近日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2023年10月15日起施行，对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立规定则，明确
了违规开展培训活动的各类违法情形及对应法律责任。教育部校外教育培
训监管司负责人日前对一系列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读答复。

　　对校外培训机构拒不执行
预收费监管有关规定的行为，
如何处罚？


